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0-038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先后于2020年4

月3日和2020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 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93名，其所持股份总

数为55,662,5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027%。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919,31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88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3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9,743,2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142％。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8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47,995,4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9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四川部落律师

事务所谢建阳、谢文兵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44,554,71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0.0443%；

11,107,8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9.9557%；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6,887,6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76.8565%；

11,107,8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23.1435%；0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44,739,01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0.3754%；         

10,838,6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9.4720%；84,90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7,071,9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77.2405%；

10,838,6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22.5826%；84,9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1769%。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公司与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与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关于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44,757,51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0.4087%；         

10,793,0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9.3901%；112,000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2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7,090,4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77.2791%；

10,793,0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22.4876%；112,0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2334%。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7,782,61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5.8434%；         

7,795,0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4.0041%；84,90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40,115,5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83.5819%；

7,795,02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16.2412%；84,9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1769%。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47,906,9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86.0668%；         

7,670,68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3.7807%；84,90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40,239,89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83.8410%；

7,670,68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15.9821%；84,9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1769%。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部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部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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